




03總編輯的話

今年度（2026）四期主題分別是凝聚力、知識力、滋養力、驅策力，試圖展現

撐起原民學術文化發展的各方力量。第66期的「凝聚力」打先鋒，希望引來對於部

落基石與族群為名等相關議題有興趣寫手的投入。我們收得三篇文章，一論泰雅二

部落的內外政經環境應對，二論原民法制中的都原闕如，尤其是文化資產方面的忽

略，三論日本北海道愛努族於部落全數失落於大地景況下的屹立不搖。這幾篇論文

的作者都知悉凝聚力的所指，部落強大，凝聚力突出，而都市裡部落不顯或者如愛

努遭遇一樣，部落根本失去百年以上，卻仍看見凝聚力的展現，它總有辦法使得族

人不遺棄身分認同。我們期待更多關注的研究成果，也盼望讀者提出評論見解，畢

竟，這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原民要事，值得大家持續探索。

同樣地，「時事快遞」、「新書視窗」、「文物掌故」、「文獻評介」、以及

「老照片講古」等短文專欄，也各有生動文筆的表現，從最新的世界原民運動會論

評到最古的數十年前部落語言學語料造訪請益紀錄，和自阿里山至俄羅斯的奇幻之

旅，再加上國際參與紀實講評，以及原民擇古納新的判准等等，作者們分別給了清

亮明晰的觀點，讀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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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導論

轉到日本北海道愛努族的場景。該族百年前就完全失去了部落，雖仍有相當

數量族人後裔不現身，但在今日世界裡宣示自我族群意識者，卻也仍擁有十足的原

民性。這是謝世忠文章討論的重點，他對於部落與族群之間的有無或虛實辯證有所

說明。本次專題這三篇文章讓我們思考到八百部落或全無部落的狀況，與原民認同

意識存在與否真有關係？一半人口遷到都市，那，都市裡就沒部落嗎？新創部落在

都市或已然成功，但，他的原民性和部落所現之間真有不同？必須給予一個不一樣

的文化資產意義？無論如何，是否可能總會出現一個最終的「泛原民性」來統合所

有？凡此，有意義的話題不少，大家一起持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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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中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如何打造生存環境，我從2012年至2023年間進行持續的田

野工作，以探訪部落朋友、帶領大學生與研究生移地教學為由，獲得部落族人的幫

忙，從事部落地景的觀察拍照，訪談報導人關於部落間、部落與漢人的關係以及爭

取國家發展計畫經費的過程，以了解原民性的界定和部落發展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族生存的空間概念為「部落」，部落是由家族所組成、具有共同的歷史

文化與生活方式，部落意識與凝聚力較強（許俊才等 2012）。原住民族納入國家體

制之後，「部落」與「社區」兩者涵蓋的範圍不盡相同，例如達觀社區包括達觀部

落與香川部落。 

泰雅族基本上是以河川流域為部落領域，一旦分隔成不同區域，縱使為同一

系統的人，也很容易分裂，甚至還會經常對立，發生紛爭（馬淵東一 2012[1941]：

249，274）。達觀里位於大安溪沿岸海拔高度介於500至1,000公尺的河階台地，當

地泰雅族人的遷徙受到外力以及土地狹小等因素所致，里內有四個部落：竹林、香

川、達觀、雪山坑（亦稱為桃山），前三者原為同一家族屬於泰雅族北勢群Mt’ung

部落。Mt’ung部落於1923年遭日本人從竹林遷至摩天嶺一帶以遏止部落的對抗，

1942年因麻疹蔓延，遷移至大安溪沿岸河階台地，受限於狹隘的耕地範圍分遷為達

觀（L’olu）、香川（Kagaw）、竹林（Kling）等部落。香川由於面積3.4公頃，人數

約有40人，涵蓋於達觀社區發展協會的規劃範圍。相較之下，達觀部落的面積51公

頃，人數有300人之多（林益陸 2009）。

烏石坑橋是進入部落的重要地標，橋的右側樹立黑熊抱甜柿的塑像，說明當地

盛產甜柿以及黑熊保育中心的生態特色。橋的左側是泰雅族的菱形紋圖騰水泥柱，

旁邊豎立一塊碑文記載大霸尖山為泰雅族人「聖山」以及祖先起源的「石生」傳

說。通過此橋，東崎路上左側沿線依序為竹林部落、香川部落、達觀部落、雪山坑

部落。東崎路的右側則有雙崎、三叉坑等部落，均屬泰雅族澤敖列系統北勢群。

我於2012年進入部落，首先看到的是繪有「祖靈之眼」菱形圖案的電線桿，牆

面則以瓷磚拼貼泰雅族獵人扛山豬的畫像，傳遞族群文化身份的訊息，族人使用部

落圖騰來延續歷史文化與彰顯特有的地方識別。平日部落顯得安靜，大部分居民忙

於農事，當地作物包括甜柿、竹筍、甜桃、鶯歌桃以及桶柑。假日居民前往教堂做

禮拜，達觀部落主要信奉長老教，香川部落則信奉真耶穌教。除了宗教信仰場所，

當地的機構有達觀里辦公室、達觀衛生室、博屋瑪國小與達觀托兒所，從大安溪河

堤旁的道路到苗栗卓蘭僅需20分鐘的車程，部落族人通常到卓蘭宴客、購物或送子









原住民族文獻｜第六十六期14

民仍保有土地，其餘土地皆由平地住民合法或違法承租。泰雅族人在達觀社區擁有

的土地，亦五成以上由平地住民租用（林益陸 2009：283）。

達觀泰雅族人的身分認同既是在面臨漢人強勢壓力下形成，同時也是對國家治

理框架的回應。漢人帶來的土地開發與市場競爭迫使達觀族人重新思考與土地的關

係，不斷比較與漢人互動經驗來凸顯自身的原民性。而香川部落更強調原住民族身

分的「真實性」或「純正性」（authenticity），類似的情形出現在菲律賓民答那峨

島北部的原住民族Higaunon Lumad身上，雖然他們認為身分是與領土、血緣連結，

由於內部領導權的分裂，為了因應與官僚體系互動的挑戰，能被政府承認為合法代

表，故以外在形象如服飾的展演來獲得認可（Parades 2019）。香川部落族人則力行

真耶穌教會教義強調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的生活方式，他們認為這和祖先以往

的單純生活不謀而合，以此作為確認「純正性」的依據，藉此與信奉長老教的達觀

部落劃界並以此凝聚該部落族人，抗衡漢人帶來的壞生活習慣與對環境的破壞，並

藉此建立「香川人」的身分認同。

達觀部落藉由部落歷史文化的蒐集、部落植物如銀梧的種植來建立集體記憶

以及族人和土地的連結。然而國家治理力量的介入下，達觀部落族人所認知的「部

落」與「社區」兩者概念是隨著不同治理框架的情境來轉換，以滿足政府官僚體系

對其身分的不同想像。達觀社區發展協會幹部C以計畫申請為例加以說明：「如果

要向原民會拿東西的時候，我們就叫部落嘛！要向市政府拿東西的時候，我們就叫

社區嘛！實際上是一樣的東西啦！我們這裡就是達觀部落，還有竹林部落、桃山部

落，加上摩天嶺，但是摩天嶺幾乎都是漢人。」（2012年6月9日訪談）

不同族群在面對主流社會時，展現對於「部落」與「社區」這兩個詞彙的不同

認知與策略。達觀泰雅族人認為「部落」與「社區」本質上指的是同一地方的人，身

分的彈性轉換是為了獲取資源，為一種生存策略的運用。相較之下，臺東卑南族人對

自身文化有更深的情感連結，認為「社區」是漢人的觀點，為外來文化；「部落」

才是自己文化的根源。因此，卑南族人不認為兩者可以互相切換（陳文德 2014）。

整體而言，土地流失一直以來被原住民族視為殖民經驗帶來的創傷，原住民族

面對土地被掠奪的處境，採取抗爭行動，這種集體敘事成為臺灣原住民族各族生活

經驗的一環（雅柏甦詠‧博伊哲努 2019）。然而，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選擇被納入

國家治理的框架，當國家力量進入部落時，激發達觀與香川兩個部落產生不同的自

我定義加以面對，進而提出發展論述與實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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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文化的延續必須建立在穩定的經濟基礎上，部落產業如觀光帶來的收入是

重要的經濟來源，亦能保存與再現族群文化，以及獲得與國家政治對談的機會（張

育詮 2011：31）。相較之下，達觀部落的經驗顯示觀光產業並非僅是經濟手段，更

是一種結合空間條件與發展策略的行動實踐。社區發展協會幹部C與F說明大安溪下

游有觀光景點大峽谷，上游有雪見遊憩區，遊客日益增多。因此，達觀社區發展協

會利用所處大安溪中游的地利之便，成立部落休閒站工坊（簡稱部落工坊）作為產

業發展的基地，提供青年務農以外的工作機會。

達觀部落於2007年獲得重點部落計畫的補助，社區發展協會開始建置大安溪中

途休閒站，也就是部落工坊，稱為「曼翁咖啡屋」（mt’ung cafe），名字取自於部落

名Mt’ung，意即族人開會時通常坐在角落安靜聆聽，但面對部落大小事總是團結一

致。協會雇工購料自建約十坪大小的兩層樓木造屋，面對大安溪，提供自行車旅人

休憩的場所，販售咖啡、部落風味餐、泰雅織布伴手禮。此以在地文化與飲食為核

心的生活實踐，不僅回應部落經濟發展的需求，也逐步形塑出以文化體驗為導向的

觀光模式。

尤其近年來原住民部落以飲食作為文化觀光的亮點，例如臺東達魯瑪克部落

推廣遊客親身參與的魯凱族料理實作，設計DIY飲食文化活動，從劈柴、生火、野

菜採集到阿粨製作，對於少有料理經驗與用瓦斯煮食的都會平地人來說，都是新鮮

興奮的感受。呈現給遊客的部落飲食中，以山地飯、烤豬肉、阿粨為主要飲食，

再搭配認識野菜文化與桑樹溪搓洗愛玉體驗等活動（許景秀、葉秀燕 2015：94，

102）。

達觀部落則將傳統飲食加以改變以貼近現代人的飲食習慣，部落工坊幹部E本

身經營民宿，方便照顧學齡階段的子女。她說明部落風味餐菜色設計的想法：「醃

製的東西不符合漢人的口味，東西醃製就是那個味道。小米很難種，一長出來就被

鳥吃掉。小米在這個地方種，難啊！大家已經習慣吃米。」中午一邊用餐（菜餚有

醃製山豬肉、炒山蘇、刺蔥雞湯、季節蔬菜、鹹魚、炸地瓜、竹筒飯），達觀耆老

F一邊回味小時候媽媽煮的鹹魚、山豬肉滋味，在苗栗客家庄成長的我也覺得很下

飯，2013年11月24日一起隨行的大學生們都吃得津津有味。

由此觀之，部落工坊的泰雅族飲食文化活動和其他部落相比各有特色，但和附

近的部落廚房營業項目重疊度高，例如部落咖啡、部落文化之旅、部落便當、泰雅

族手工編織。加上員工大都來自當地部落，互相競爭、互挖人才，部落工坊的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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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文化主體位置之際，卻凸顯族群身分認同的焦慮與矛盾。雙方急欲展現各自的

主體性與行動策略，這樣的身分認同卻是依賴國家政策權力的視角才得以完成。

尤其香川部落為了擺脫原住民貪杯的形象，就像Comaroff與Comaroff（1992: 

53）所指出，居於從屬地位的族群堅持對道德準則的共同承諾來否定支配團體對自

身族群集體他者（collective other）的理解。因此香川部落力行不抽煙、不喝酒的宗

教教義，視為實踐以往祖先的生活方式，將薏苡仁治療甲狀腺腫的在地傳統知識，

以特定形式（串珠工藝品）再現，獲得進入國家發展政策的一環。香川部落發展論

述傳達傳統原住民族單純生活的打造，符合主流社會期待的原始形象，類似情形也

出現在菲律賓民答那峨島北部的原住民族Higaunon Lumad人身上（Paredes 2019）。

結果香川部落在社區營造政策引導下實施的有機農作與周遭慣行農業環境脫鉤，以

致於無法兼顧部落生態環境的維護與經濟發展。

此一情形與Merino（2016）對另類發展的批判相互印證，儘管另類發展強調對

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肯認，尊重當地人的文化與生活方式（Lewis et al. 2021），但

Merino（2016）針對玻利維亞等國家的調查卻發現對權力不平等的忽視，導致當地

安第斯原住民族和政府進行的協商以及互動受到限制。此外，本文發現當達觀部落

族人在實踐地方知識時，同時掙扎於滿足市場的需求。換言之，為了生存必須策略

性選取泰雅族文化中「可被展演」的符號吸引大眾消費，帶來經濟收益並兼顧環

境的維護，如同一位達觀部落耆老F所言：「希望產業的發展，但不希望太多人進

入，大量消費人口湧入會對部落帶來衝擊。」（2012年5月30日訪談）

這樣的矛盾心態說明成為觀光資源的部落地景，更承載族人對族群文化的情

感與記憶，被視為族群身分與歷史的傳承，用來串連不同世代關係的場域，就像台

邦‧撒沙勒（2008：12）所言：「地景是在地社群連結世代關係，也是形塑記憶和

再現歷史的空間場域。」因此部落族人打造象徵泰雅族意象地景，發展部落生態觀

光、融入泰雅族文化元素之際，重新思考人與地、人與人關係的轉變。這樣的轉變

反映於部落真實性成為一種融合客觀與想像的存在狀態，部落工坊人員E帶我參觀

部落環境時說明：「部落巷道種植原生樹種―銀梧，以往部落生活的夜間照明靠銀

梧銀色葉片反射月光，像是一盞盞的燈光，現今則是用來美化部落景觀。」（2012

年5月30日訪談）

族群集體生活記憶成為達觀部落旅遊的人文特色，進入種植咖啡豆的庭院，透

過實際體驗激發對部落真實性的感受，如以下2015年10月31日的田野札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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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司法院於2014年4月公布的釋字第719號解釋，確立了政府採購法及原住

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中要求得標廠商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的規定之合憲性。此解釋面

對興農公司、壹傳媒、蘋果日報及臺灣高鐵等公司質疑相關規定違憲的聲請，大法

官明確指出這些規定雖然限制了廠商的營業自由與財產權，但強調此制度旨在促進

原住民就業，改善其經濟與社會地位，不違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第15條財產權保

障及第23條比例原則。

解釋特別強調，要求進用比例僅1%，對廠商負擔「尚無過重之虞」，且代金係

用於原住民就業基金，體現了實質平等的憲法價值。然而，大法官也指示「對未僱

用一定比例原住民而須繳代金者，如代金超過採購金額，宜有適當之減輕機制」。

其二，2021年5月公布的釋字第803號解釋（原住民狩獵案），標誌著臺灣憲法

體系首次明確承認原住民族文化權的憲法地位。大法官認為《野生動物保育法》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活動的限制過於嚴格，侵害了原住

民族文化權。此解釋顯示臺灣法制對原住民文化實踐的理解已從過去的「犯罪化」

轉向「權利化」，確立了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實踐應受憲法第10條增修條文保障的

法理基礎。學者李明芝（2013）指出，當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活動納入現代法律規範

時，常因文化差異產生衝突與誤解。釋字第803號解釋雖然在憲法層次肯定了原住

民族的文化權，試圖平衡生態保育與傳統實踐，但因其為實質達成狩獵除罪化，且

對自製獵槍的嚴苛規範，仍存在過度干預之嫌，導致實務運作與社群自我認定之間

存在高度緊張與爭議。

其三，2022年4月公布的憲法法庭憲判字第4號判決指出，以「姓氏」作為身分

認定要件，違反原住民族身分認同權，並且忽略了原住民族自身命名文化。王泰升

（2022）進一步指出，原住民族傳統命名方式與漢人姓氏體系本質不同，法院的判

決正回應了這一歷史文化事實。

從上述三個例子可以觀察到，臺灣憲法對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的理解呈現以下

發展趨勢：1. 從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719號解釋明確承認優惠性差別待遇的合憲

性，體現了從形式平等邁向實質平等的重要轉折；2. 文化權利的憲法化：803號解

釋首次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實踐提升至憲法權利層次，突破了過往將文化實踐視為

法律例外的思維；3. 身分認同權的確立：憲判字第4號及第17號判決進一步確立原

住民族身分認同權的憲法地位，展現對族群多樣性的包容。

謝銘洋大法官在釋字第803號其不同意見書中指出：「族群的身分認同不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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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的判定權不應由國家或專業機關單方決定，應納入社群自我認定與實踐脈絡。

而都市原住民文化表現往往橫跨族群、地域與世代，若仍以狹隘的傳統性或地緣性

作為文化資產認定的前提，將無法回應當代原住民族群在都市中持續發展與創新的

文化生命力。

憲法法院的判決亦展現出對文化權保障應具備流動性與多元性的高度重視。

釋字第810號解釋雖主要聚焦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中代金制度的比例性問

題，但其所揭示的憲法原則亦可延伸應用於文化資產政策的檢討上。大法官指出，若

制度設計僅考慮一致性的適用，卻忽略不同社群或個案的特殊性，即可能構成對憲

法保障權利的不當限制，這樣的思維也可以對照都市原住民文化資產的處境，若文

化資產認定機制仍採取固定類型、儀式性導向的標準，無疑將邊緣化這些文化實踐。

憲法法院的詮釋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文化資產制度若欲回應憲法所揭示的多元

文化價值，就必須從形式平等走向實質回應差異的制度轉型，承認並支持文化表現

形式的流動性與當代表述，特別是在都市這一多重文化匯聚之地的脈絡中。筆者從

憲法層次出發認定文化資產，其理論依據在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12項明

示國家負有維護多元文化、積極促進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及地位之義務，此種最高

位階的規範宣示，理論上應可為文化資產認定提供根本的法理依據，要求各層級法

規與行政實踐均須回應原住民族文化保障的憲政精神。然而，憲法條文的規範性格

本質上傾向於原則宣示，對於「文化」與「文化權」的具體內涵，並無可操作的定

義，這正是憲法作為文化資產認定依據時，所面臨的根本限制。

所謂「文化權」（cultural rights），在國際人權法的發展脈絡下，筆者認為，

至少涵蓋三個核心維度：其一，文化認同權，即個人及族群有權主張、維持並表述

其文化身分；其二，文化實踐權，即族群得依其傳統、信仰與生活方式進行文化活

動、傳習與創造；其三，文化詮釋權，即族群有權就其文化的意義、範疇與真實性

進行自我界定，不受外部強制分類所干預。然而，以上對文化權的豐富理解，在臺

灣憲法的條文結構中仍高度仰賴立法者的詮釋與補充，憲法本身並未提供足以直接

操作的認定標準。

憲法所保障的「原住民族」，是以身分認定法規為核心所建構的法律實體；而

「都市原住民」則是在都市脈絡中歷經遷徙、再部落化與文化重構所形成的社會實

體。筆者認為，兩者雖有重疊，卻未必同一：後者的文化實踐往往已脫離原鄉地緣框

架，以跨部落、跨族群、甚至高度當代的形式呈現，而現行文化資產認定機制正是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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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另擇一地點自辦一個高峰會。高峰會有國際要素，因此，被想像成必有利益

可圖，而未被央請加入決策規劃者，極表不滿，因此抵制之餘，也自辦對抗。類此

問題始終困擾，直至今日。

愛努原運領袖數十年來都以集體愛努或單一愛努為名號，那表示爭取權益是為

了全族（結城庄司 1997），另一方面也是全族一起來實踐社運目標。只是這些或只能

說是表相，因為，在運動行動上，從未全族一起來的例子，常見者不是僅有三兩人

靜坐在地以示抗議，就是有限人數遊行吶喊。不過，雖然如此，運動多年的效應，

卻是大家一起獲益，也就是全族都在2008之後得到先住民的正式法政地位。原本自

獲有正式國家原民的身分的一刻啟始，正是串起各地區族人的契機，大家可以重整

族群，思考再回認同榮耀之策略方針。但，好似此一機會稍縱即逝，族人們繼續處

於爭取有限利益的緊張氛圍裡，一方面共有愛努，另一方面卻相互抨擊。而相互打

擊所反映者，應不是各區之間的鬥爭，因為，小小一個單區內部，同樣互相指責，

訴說他方的不是。一種特殊之個人化現象，無形中成了日常。每一愛努個人或會參

與紀念民族英雄大典，也多是自屬特定河川或市鎮區域範圍的成員，但，此等較大

範疇的認同卻如脆片般的難以穩定，個人資源取得的渴望，經常就直接超越區域或

全族的範疇，一切以自我維生為要。極度資源匱乏社會的典型特質在此清晰可見。

同一名愛努族人可以誇張地說我族人口百萬，激動的控訴權益失去百年，以及

拿自我群體來與日本和人對比，凡此時刻，都是以愛努整族為對象，而從非僅為了

某一區域或特定部落。我族意識高過其他地方或社區感知。這些出自口中的全族意

識，絕不僅為嘴裡說說，部分族人行動力高，各區舉辦活動，都見得著身影。他們

無非是串起各地族人的關鍵角色，畢竟北海道之大，也不是隨召可以隨到。只是此

等期待中的功能，好似不甚彰顯，個人追求實際利益的動作，最終總是大於出面為

了全族之舉。

愛努族群存在於古今時空，今天的亟需合力時刻，卻有如一場眾人的共同之

夢。合力之困難造成愛努族群似乎僅是一個表象存有，口號之後，往往立即落入個

人的資源歸屬論斷。當然，個人必是出現於愛努名下的公共場域，所做的事情也多

為在地愛努社群的祭儀事務，此一維繫集體社群的作為，當是族群運動獲得最終回

饋的基石，至少地區性的祭典儀式宣示了愛努文化綿續不絕的事實。無料，自此一

定點出發後，到底是上升至族群全體，抑或下沉到個人自身，多數族人選擇了後

者，造成了合力成就族群最大利益之目標，始終就是一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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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尋覓或無法建置。象徵事物可以是個人名號、宗教聖物、神話傳說、環境聖地、

或者一樁戰爭故事。在愛努情境裡，它們其實都有些許點狀跡象，但，缺乏一個領

導組織力量，帶著族人一起深度浸入，於是，最終總是空忙一場。族人候選人參加

選舉永遠是輸家，而且票數遠低於具有投票權族人總數，就是一個最典型證據。

百多年前，日本人不喜歡愛努的tribal society原貌，尤其它與建構中的國族–國

家格格不入，所以力圖完全抹去舊土人種種，而其目的也大致達成。現在碩果僅存

的愛努本體，與「早空」的tribal society業已長久失去實體脈絡連結，所剩者唯有懷

舊說詞。今日的復興運動應該不是回到tribal society，而是企望愛努有著具備現代性

實力的發展前景。不過，tribal society的懷舊精神，其實可以成為當下族人認同的論

述象徵，只可惜路途並未走向如此。反而，在站出來認同自我的族人範疇裡，並無

有建置出一新認同表徵的努力或跡象。大家在不滿現狀以及批判歷史不公的情緒

中，只見相互疑妒指責。據此，2008之後的權利爭取速度牛步化，因為總是談不攏

或習慣性地不喜見到他人出頭。以愛努為名，實則正在空洞化自己。此一與「早

空」幾近並出的「正空」現象，多數族人知之甚詳，卻難以超越突破，而只能望著

他們心中羨慕的臺灣原住民族，正以主體價值引導著族人，一步步地邁向世界。



















63復古或更新─原民的兩條路線

文集裡的二篇阿美族研究文章為例，說明以不同問題意識出發所開展的研究，方能

呈現出各個部落群體在今日時空裡的文化風貌，以及在地現代性的發展模式。

藍姆路‧卡造、王佳涵、裴家騏三人，二位在地（族）人加上一位教授，一起

以「復返」與「掙扎」等二個詞彙，探討花蓮富里鄉阿美族吉拉米代自主管理狩獵

的可能性。狩獵是傳統，那麼，用上「復返」一詞，即表示進入當代之後曾經失落

過，而今天正欲使之重回族人生活。那為何又會「掙扎」？事實上，文中雖有提及

狩獵與保育之間的辯證折衝，但，仍並未精準解釋為何這就是所謂的「掙扎」。畢

竟並無資料顯示有人反對復返，所以，基本上事情進行堪稱順遂，好似不必掙扎。

而作者們提到科學數據證據，剛好與傳統生態知識認知契合一事，也就是狩獵不僅

不會傷害環境，反而有益動物群落成長的類似結論，剛好足以支持一切順遂的推

斷。這也與幾年前政府向原民道歉之後，林務局（今林業及自然保護署）確立了與

部落的新關係政策時序一致。所以，前景一定光芒，怎會掙扎？縱使文中說到相關

法令條文等等仍然緩步，然而這也非掙扎的緣由。總之，筆者閱讀至此，似有遇到

阻卻，自己思考了一下，莫非是狩獵之事定義上偏向「舊老」，即使今日客觀環境

萬般配合復返，自己卻反而掙扎卻步，畢竟那似乎不是「文明進步」的象徵？文明

進步是什麼，都市價值取向是也！第二篇文章的主題。

李宜澤重視原民部落在地都市化的歷程。他描述花蓮吉安鄉東昌村南勢阿美族

里漏部落傳統生活與現代化過程之基礎建設間的密切關係。也就是說，所謂的傳統

祭典儀式與行動，均已納入族人參與都市化所經歷之工作與日常進出場合的要素。

所以，族人在此一時間點上的儀式作為與身體行動，都有著不可能離開私有化、軍

事化、工業化等之硬體設施的連結。這是部落族人扎實地與都會發展密集纏繞的實

景。不過，阿美部落為何一定要都市化？文章沒有特別點出。但是，可以理解的

是，原民部落根本無法避開居家周遭快速都市化的衝擊與影響，於是就不得不整個

投入，並且轉化自我，以求得能安身立命。

二篇文章同樣書寫阿美族，也都在花蓮，一在南，一在北。北部者位處花蓮

市旁邊，正是都市往東發展接近大山緣邊的極致點，一方面都會步步逼近，另一方

面部落一方則主動出擊，讓自己也成了都市人。作者雖然論及「傳統領域」，也堅

持傳統祭儀，但，那和吉拉米代部落的傳統復返意義大不相同。吉拉米代的「傳

統」不需要痛苦於都市化的壓力，也沒有不得不在基礎建設巷弄內繞行的必要性，

反之，他們只消苦惱如何與也是關懷山林野獸的團體和行政機關協調。基本上，里













69《排灣族傳統sasusuwan與kakudan文化路徑之主體論與知識體系》（上冊）

等多重面向，構成文化得以成立與延續的基礎。

相對而言，「kakudan」屬於當代用語，其字根kudan意指「行為模式」或「準

則」，前綴ka-則表示「原初的」或「真正的」意涵，兩者結合為「真正的行為準

繩」。在當代部落語境中，kakudan可視為族人日常實踐中的行為規範與慣習制度，

本文將之簡稱為「當代kakudan習慣法」（頁4）。換言之，kakudan則是「文化秩序

的實踐操作」（頁5），亦即文化秩序的內容在生活中被具體實踐，並在反覆運作

之下逐漸形成穩定的規範系統。由此可見，作者以sasusuwan與kakudan兩個詞彙的概

念貫穿全文，藉以闡明排灣族文化知識之形成、實踐與延續機制，並說明在不同情

境中的轉化過程。

在此分析框架之下，本書共有四章，依序展開相關論述。第一章首先界定

sasusuwan與kakudan之詞義及其在排灣族文化脈絡中的核心意涵，並在此概念架構

下，進一步指出排灣族於當代社會中所面臨的文化斷裂與知識失序之問題。第二章

透過文獻回顧，整理排灣族的族群分類、部落形成、社會制度、傳統信仰與祭儀文

化等面向，並在此基礎上檢視既有研究所建構之排灣族「知識體系」概念，探討其

是否依據明確的分類原則，並呈現各面向之間的關聯，從而構成一套知識系統，並

進一步思考此一知識體系能否回應當代排灣族社會變動。

第三章將焦點轉向「我是誰、從何而來」的問題，藉由tjuwaqau部落的遷徙歷

史，呈現排灣族於不同歷史情境中的移動與變遷，並結合田野調查資料，將文獻與

口述資料加以整合與對照。藉此，不僅補足既有文獻之不足，也提供一種重新理解

與界定排灣族族群分類的可能性。在此脈絡下，遷徙不再僅是歷史事件的記述，而

成為文化形成歷程的重要線索，使前述文化路徑進一步具體化為可見的歷史軌跡。

第四章則從部落祭壇、土地、族譜、領域與邊界等面向切入，分析部落空間、社會

制度與部落主體之關係，指出部落並非靜態不變的存在，而是在歷史推移與社會互

動之中持續被界定、協商與重構。尤為重要的是，作者提出「邊界的游動」概念，

進一步凸顯部落主體並非封閉且固定的實體，而是一種在變動過程中持續維繫自身

的文化存在形式。

綜合上述，在這四章節中，作者大量運用排灣族語闡釋傳統文化知識的內涵。

此種研究方式不僅降低外來詮釋所造成的簡化與偏差，也使研究更貼近文化自身的

語境與運作邏輯。另一方面，作者雖具地方實踐經驗，卻未排拒學院理論，而是將

其轉化為理解部落文化現象的分析工具，使地方知識與學術論述之間形成對話與轉



原住民族文獻｜第六十六期70

譯關係。由此，知識的產出不再是學院對地方的單向詮釋，而成為地方與學院之間

持續往返的辯證過程。

本書以部落為出發點，使讀者得以理解排灣族之文化知識體系與主體論。然

而，若將此一觀點置於當代原住民族的生活情境中加以思考，則可引出另一層值得

關注的問題。作者於文中提及：「尤其當今原住民族因工作、求學及生活需要，大

量走出部落，移居至都市並與各族群混居。……旅居在外的都原族人日益漸增，除

了辦理聯合各族群辦理豐年祭，新北市及桃園市的豐年祭也先後辦理五年祭刺球活

動，希冀從祭典活動中找回自身的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頁6）由此可見，在

離開原生部落之後，族人仍透過特定祭典活動維繫與部落的連結，並持續追尋族群

認同。

此一現象反映出當代原住民族所面臨之處境，隨著多數族人遷移並定居於都

會空間，傳統祭典的運作場域與儀式執行的方式已產生明顯轉變。在此脈絡下，

sasusuwan所指涉之文化準則與kakudan所體現之行為規範，將如何在新的生活條件中

被理解與實踐，遂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換言之，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排灣族文化

的主體論與知識體系，是否可能呈現出一種以都會經驗為基礎的運作樣態與詮釋？

此一視角並非對既有概念之修正，而是將其置於新的情境中加以觀察，以開啟對文

化持續轉化與延展之理解。












